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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22年3月2日

（2022）浙0784民初87号
任晓华：本院受理原告胡帅与被告任晓华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因适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证据副本、开庭传票、民事诉讼举证
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廉政监督表、权利义务告知书、风
险诉讼提示、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原告诉请：1、由被告
任晓华支付原告胡帅借款30000元；2、由被告承担本案的
诉讼费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及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开庭日期：2022
年4月22日9时00分，开庭地点：本院第26号审判庭。逾期
不来应诉，本院将依法判决。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2）浙0784民初566号

谢树清：本院受理原告吕航晓与被告谢树清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
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
通知书等诉讼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十五日内。开庭审理时间为2022年4月11日上午9时30
分，开庭地点在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第26号审判庭，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条第二款之规定，
本案由审判员徐露苗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逾期不来应
诉，本院将依法判决。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2）浙0726民初304号

赵仕贵、周仙珍：本院受理原告许卫明与被告赵仕贵、
周仙珍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
（2022）浙0726民初304号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和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三十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次日起十五日和三十日内。本案由黄志远担任审
判长，人民陪审员蒋约苟、黄龙（后补人民陪审员于益君、黄
倩，如遇前序人民陪审员因事不能出庭的,由后序人民陪审
员参加庭审。）组成合议庭，定于2022年4月25日14:30在
本院仙华法庭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1）浙0726民初3870号
浦江华畅进出口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浦江县爱人

家纺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726民初3870号判决书。判决如
下：驳回原告浦江县爱人家纺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如果
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
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776元，公告费650
元，合计6426元，由原告浦江县爱人家纺有限公司负担。
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1）浙0825民初2728号

浙江中效建设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德清莲峰土石
方工程有限公司与浙江中效建设有限公司、郑志军合同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1）浙0825民初2728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内容如
下：一、德清莲峰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与浙江中效建设有限
公司、郑志军于2020年2月27日签订的《供土协议》自2022
年2月9日起解除。二、浙江中效建设有限公司、郑志军返
还德清莲峰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预付合同价款410000元
及其利息损失（利息自2021年4月1日起按照同期一年期
LPR利率计付至款项还清之日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十日内履行完毕。浙江中效建设有限公司、郑志军负担诉
讼费用6219元，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龙游县人民法院
（2022）浙0825执清1号

本院根据柳峰的申请于2022年2月24日裁定受理
柳峰个人债务集中清理一案，并于同日指定浙江游龙律师
事务所为管理人。柳峰的债权人应在2022年3月21日
前，向管理人（通讯地址：浙江省衢州市龙游县荣昌路广信

大楼614室浙江游龙律师事务所，联系人：洪律师，方律师；
联系电话：13706704982，18268959952）申报债权。本
院已作出限制消费令，限制柳峰从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及有关消费的若干规定》第三条规定
的高消费行为。本院定于2022年3月23日上午9：00在
龙游县人民法院第五法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
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
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
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
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
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参加
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
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
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
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龙游县人民法院
（2021）浙1003民初4990号

黄海：本院受理原告陈辉为与被告黄海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过程中，原告于2022年2月24日向本院提出撤诉
申请，原告的撤诉申请系自愿，符合有关法律规定，应予准
许。因诉讼文书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21）浙1003民初4990号之一民事裁定书。裁
定：准许原告陈辉撤回起诉。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
25元，由原告陈辉负担。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
即视为送达。 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法院
(2021)浙1004民初5797号

项凤具：本院受理原告赵路与被告你为宅基地使用权
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外出地址不详，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
达本院（2021）浙1004民初883号民事裁定书。准许原告
赵路撤回起诉。案件受理费550元，依法减半收取275元，

由原告赵路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
为送达。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2）浙1081民初587号

严中强：本院受理原告台州金鑫达鞋业有限公司诉
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证据、廉政监督卡、
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规制虚假诉讼告知书、民事裁定书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
和15日内。本案定于二〇二二年四月二十七日上午八
时四十分在温岭市人民法院本院第十六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温岭市人民法院
（2022）浙1081民初771号

张荣伟：本院受理原告郑卫兵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证据、廉政监督卡、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规制虚假
诉讼告知书、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次日起15日内。本案定于二〇二二年四月二十七日上
午九时十分在温岭市人民法院本院第十六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温岭市人民法院
（2020）浙1102民初5582号

饶珍莲、赵海芳：本院受理原告郑金亮与被告赵平
礼、饶珍莲（户籍所在地：丽水市莲都区南明山街道白岩
沈村村333号）、第三人赵海芳（户籍所在地：丽水市莲
都区南明山街道白岩沈村村333号）、赵军芳所有权纠
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法律文书，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第二百七十
四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0）浙1102民初
5582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一、确认原告郑金亮
与被告赵平礼、饶珍莲签订的丽水市水阁镇白岩行政
村宅基地使用权《卖断契》部分有效（以赵平礼户《村镇
建房地基使用证》上载明的宅基地为准）；二、确认原告
郑金亮享有位于丽水市水阁镇白岩行政村沈村的宅基
地使用权（以赵平礼户的《村镇建房地基使用证》确认的

宅基地使用权面积为准）；三、确认位于丽水市水阁镇白
岩行政村沈村的宅基地上的房屋归原告郑金亮所有
（房屋合法建筑面积的认定以政府部门最终确定为准，
本判决不作为房屋合法建筑面积认定的依据）；四、驳回
原告郑金亮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80
元，由被告赵平礼、饶珍莲、第三人赵海芳、赵军芳共同
负担；公告费300元，由原告郑金亮负担。”其中饶珍莲
的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赵海芳的判决书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个月，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送达期届满后三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丽
水市中级人民法院。 丽水市莲都区人民法院

更正：本报2022年1月27日第10版法院公告栏中，宁
波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21）浙0291民初3012
号，受送达人应为“楼泽楊（公民身份号码
3306811992****1735）”，特此更正。

本报2022年2月15日第10版法院公告栏中，宁波市
鄞州区人民法院（2022）浙0212民初747号，开庭时间、地
点应为“2022年4月6日14时15分在本院第八审判庭”，特
此更正。

浙江省金华市麦克化妆品有限公司遗
失本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330703147327817G），声明作废。
浙江省金华市麦克化妆品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2年3月2日

王睿2022年2月22日遗失警官证一本，
警号3310679。声明作废。 王睿

2022年3月2日

遗失声明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浙江浙栋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浙江浙栋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签署的编号为COAMC浙-2021-A-62-001的《资产转让协议》，中国
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
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
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浙江浙栋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浙江浙栋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
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浙江浙栋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
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
向浙江浙栋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
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联系电话：朱经理 0571-87163197
浙江浙栋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系电话：冯经理0574-81891811

2022年3月2日
单位：人民币元

注：
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

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
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2021年10月9日的贷款本金余额，截至2021年2
月21日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浙江浙栋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利息、罚息、违
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
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

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原债权人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
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序号

1

借款人

宁波五环仪表
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编号

82010120140012174 82010120150002214
82010120150002297
82010120150004430 82010120150004985

担保人（抵押人或保证人）

缪祖兴、王素娥、宁波岳林大酒店有限公
司、宁波五环仪表有限公司

担保合同编号

82100520140003214、82100620130000141、
82100620120002419、82100620150002100

担保物

抵押物1：宁波岳林大酒店有限公司名下位于奉化市岳林东路288号的 商业房产，房产建筑面积 3,506.83平方
米，国有土地使用权面积1,671.64平方米。抵押物2：宁波五环仪表有限公司名下位于奉化市江口街道南浦下张
村、蒋家村的工业房产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国有土地使用权面积1,796平方米，房产建筑面积 1,599.75平方米。

基准日本金余额（截
至2021年10月9 日）

29,950,000.00

利息余额（截至银行接收
基准日2021年2月21日）

18,510,326.15

图说平安短新闻 平安点滴

道路上“补丁”，罚！

通讯员 钱塘剑

本报讯 近日，杭州市钱塘区检察院在日常调查

时，发现辖区内多处道路存在违规设置接坡的情形，

原本平整的道路被打上了一块块“补丁”。

为更好地守护市民出行，促进市容整洁有序，经

调查取证，钱塘区检察院启动检察公益诉讼诉前程

序，向相关职能部门发送了诉前检察建议。

职能部门收到检察建议后，立即着手整改，一方

面对3处私设接坡的商户作出行政处罚，利用微信

公众号广泛开展宣传教育，呼吁沿街商户合法经营；

另一方面依托“数字城管”、第三方监管等力量，加强

日常巡查。今年以来，共采集违规接坡相关信息

852件，均按要求和标准进行整改，对于反复发生和

市民反映较为集中的点位，立案查处16件，处罚金

近9000元。

整治消防隐患

通讯员 周胤铮

本报讯 近日，岱山县集中开展了为期一周的电

动自行车消防整治行动。

行动中，各乡镇广泛发动网格力量、社区民警、

安管中心工作人员等，深入复工复产企业、出租房、

老旧居民小区、沿街商铺等场所，重点检查电动自

行车的产品质量、流通销售、维修改装、使用管理

等情况。

同时，相关部门、各乡镇工作人员面向广大群

众，开展针对性的消防宣传教育，重点宣传电动自行

车违规停放、私自改装、更换大功率蓄电池等行为的

危险，有效提高了群众消防安全意识，积极引导社会

各界关注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工作。

基层调研

通讯员 吴颖

本报讯 近日，省社科院、杭州市委

依法治市办赴滨江区西兴街道调研评估

乡镇（街道）法治化综合改革试点工作，

实地查看西兴缤纷未来社区建设情况。

街道负责人从凝聚改革试点合力、

靶向破解执法难题、夯实基层法治基

础、提升基层社会治理等方面，详细汇

报了西兴街道法治化综合改革试点工

作。街道综合信息指挥室、行政执法中

队、西兴司法所等负责人分别就基层治

理、数字化改革、综合执法改革、依法行

政、矛盾纠纷化解、法治村（社）等方面

进行了情况汇报，并与评估组展开了互

动交流。

规范执行

通讯员 黄赑

本报讯 为进一步提高执行规范化

水平、提升执行队伍凝聚力，近日，玉环

市法院执行局举办“执行开讲啦”栏目。

该栏目包含“执行大家讲”和“执行

我来讲”两环节。执行法官林晓辉围绕

“执行信访工作分析”，认为针对当事人

诉求，要提高审查积极性；处置财产和

待人接物时，要强化办案自觉；高压态

势下，要有做好本职工作。执行局局长

王胜权领学《全省法院司法质量监督大

检查专题分析情况的通报》等文件，并

讲解“终本案件质量评查要点”。

这儿来了位“新校长”

通讯员 王昊宇

本报讯 近日，杭州市富阳区渌渚镇中心小学的开学典礼上，镇政府综

治办主任黄洪富被聘为该校新任法治副校长。

受聘仪式后，黄洪富围绕法律是什么、如何遵守法律、如何用法律保护

自己等内容，为同学们上了一堂生动有趣的安全知识讲座，并科普了消防、

禁毒、道路交通、反诈知识等。

一直以来，渌渚镇政府高度重视青少年法治意识和法治素质的培养，

法治副校长进校园活动在推进青少年法治教育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法治

副校长也承担着协助开展保护学生权益、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参与安全管

理、实施或者指导实施教育惩戒等职责。

便民服务

日前，嘉善县公

安局姚庄派出所民警

来到王奶奶家中，通

过手机浙里办APP，

帮助她在线办理户口

相关业务。

通讯员 金蝶


